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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說明
• 本會於106年5月11日召開研商「我國證券投信事業如

何走向國際」會議，決議：請投信投顧公會就澳洲推
動之ARFP評估我國參與之利弊得失，爰本局於106年6

月1日函請投信投顧公會評估我國參與之利弊得失，投
信投顧公會已於107年3月13日將研究結果報局。

• 為協助我國投信基金拓展海外銷售市場，近期將「評
估參與亞洲區域基金護照(ARFP)之可行性」列為行政
院「金融發展政策」及本會「金融產業發展與監理政
策白皮書」重要措施之一。



貳、ARFP發展歷程與法規架構
2009年11澳洲政府在金融中心論壇首度提出倡議

2010年澳洲政府APEC會議上提出討論

2016年澳洲、紐西蘭、韓國、日本、泰國簽署監理合作備忘錄(MOC)

2016年11月「亞洲區域基金護照」召開第1次聯合委員會

2017年4月「亞洲區域基金護照」召開第2次聯合委員會

2017年10月「亞洲區域基金護照」召開第3次聯合委員會

2018年開始實施，簽署國在18個月內完成法規調適

會員國 觀察員



ARFP參加成員資格條件
根據2016年簽署之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，欲成為

ARFP成員之門檻條件如下：

✓ 已簽署IOSCO多邊監理合作協定(MMOU)

✓ 非屬國際防制洗錢金融小組所列高風險及反合作之

管轄地

✓ 取得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所執行金融部門評估

計畫之最近期評估結果，或IOSCO評估委員會之最

近期評估結果，以確保IOSCO監管原則已全數或大

部分被遵循

✓ 該經濟體監管架構足以獨立執行對護照特別條例之

監管，也有能力獨立對護照基金之營運進行事前管

理及持續性日常管理

✓ 經所有參與成員認可

台
灣
符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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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FP護照基金資格審查項目

基金
公司

基

金

資產管理規模 5億美元以上

資本額 100萬美元以上+附加資本

經理人適格性 曾於設立在參與IOSCO之經濟體境內，並在
其業務主管機關監督下的金融及資本市場服
務機構擔任管理職務

內部控制妥適性 風險管理機制與法遵機制等

複委託機構
適格性

複委託第三人管理資產不得超過該護照基金
之20%

註冊地募集情
形

需持續在註冊地進行募集且註冊地投資人占
30%以上

經濟體獲准加入ARFP後，該經濟體監管機關將受理基金護照的申請，
根據2016年五國簽訂之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規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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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FP法規適用架構

註冊地法規
適用

銷售地法規
適用

護照基金法規
適用

護照基金條例
與註冊地法規
同步適用

• 須遵循「護照基金條
例」，註冊地有關法規
要求，應力求與「護照
基金條例」一致。

• 護照基金公司之營運要求、
資本適足性、基金經理人經
驗、所屬基金管理情形

• 護照基金之保管安排、內控
機制、投資組合配置、資產
評價、財務報告等

• 針對可申請成為護照
基金的資格要件

•基金註冊地

•所屬經濟體基金募集情形

• 護照基金公司的責任義務

• 護照基金的關係人交易限制與交易紀錄保存規範

• 護照基金銷售機構資格要件

• 護照基金公開揭露事項與客訴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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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照基金註冊及銷售申請流程

註冊地

監管機構
銷售地

監管機構

基金公司

註冊地

基金市場

銷售地

基金市場

申請時準備文件

1. ARFP要求的資料

2. 註冊地要求的資料

3. 申請費用

申請時準備文件

• 基金護照號碼

• ARFP要求的資料

• 銷售地要求的資料

• 申請費用

註冊地監管機構
審查基金公司是
否符合資格



申請



基金護
照號碼

公開

發行



銷售

申請



核准

銷售



公開

發行

註冊地 銷售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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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台經院研究報告
一、投信業者對加入ARFP看法

• 可能效益：

機會 挑戰

國內基金市
場發展及國
內業者競爭
力

 境內基金及投資海外市場基金
績效良好。

 臺灣業者具備產品設計能力

 台灣基金規模小，知名度不高。
 銷售到他國須面對許多准入限制，

如韓國的OECD國家門檻。
 我國監管制度未被外國主管機關

認可，外國代理商拒絕銷售。

ARFP 對 國
內業者國際
化發展之效
益

 簡化各國繁瑣市場准入程序。
 台灣加入ARFP，可提高國際信

任度，使我國法規與國際接軌。

 國外通路難切入，且佈建成本
高。

 進入當地市場後，與當地業者
合作空間仍具挑戰。

ARFP 對 臺
灣基金業者
及基金市場
的影響

 提供台灣投資人更多投資的選
擇性。

 ARFP可增加國內基金業者的市
場規模。

 政府將面臨如何衡平監理境內、
外的基金業者。

 稅制是影響產品競爭力。
 語言、經濟發展、法規制度、審

計規範均不相同。



參、台經院研究報告
二、ARFP與我國法規差異比較(1/2)

投信基金 ARFP基金

基金公司資
本額

新台幣3億元(約
1,000萬美元)以上

100萬美元 +附加資本

基金公司資
產要求

無限制 • 資產管理規模達5億美元
• 成立滿5年

投資限制、
資產配置
規範

• 不得投資於未
上市上櫃股票、
私募有價證券、
結構式利率商
品

• 得投資黃金憑證，限額
為25%

• 得投資未上市之有價證
券，限額為10%

• 投資同一集團有價證券
不得超過基金資產價值
20%



參、台經院研究報告
二、ARFP與我國法規差異比較(2/2)

經我國核准境外基金 ARFP基金

境外基金公司
資格要求

• AUM需達20億美元以上
• 成立滿2年

• AUM達 5億美元
以上

• 成立滿5年
• 資本額達100萬美

元(附加資本另計)
基金註冊時程 未明訂天數(平均70~155天) 21天
基金種類 債券型、股票型、平衡型、

貨幣型 (實質審查原則)
無限制

境外基金資產
投資範圍

不得投資於黃金、商品現
貨及不動產

得投資於黃金憑證

投資限制 • 投資大陸地區限額
• 國人投資比重限額
• 投資台灣證券市場限額

無限制

投資幣別限制 境外基金亦不得以新臺幣
或人民幣計價

無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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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台經院研究報告
三、租稅、通路、投資人保護

• 各經濟體稅制不同，有些國家對境內與境外基
金課稅處理標準不同，易造成基金跨境銷售面
臨稅務壁壘，形成不公平競爭。

租稅中立性

• 加入ARFP僅解決參與國的市場准入問題，但
國內業者仍需自行佈建海外銷售通路。銷售通路

• 境外基金循ARFP平台來臺銷售基金，需遵循
銷售地規範。我國可參酌日本做法，維持總代
理機構之設置要求。

投資人保護



參、台經院研究報告
四、政策建議

• 法規因應

– 短期先訂定護照基金之專章或專款

– 中長期持續調和我國監管法規與國際標準一致

• 拓銷策略

– 籌組台灣基金聯盟，以日本及泰國為目標市場

• 面對加入後可能威脅宜有因應配套

– 創造有利金融人才在台發展環境

– 培養國際金融人才，拓展亞洲基金市場

– 為境內外基金業者建立公平競爭環境

– 推動資金挹注基金市場的導引機制 (如TISA)



肆、擬議措施(1/2)
• 申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ARFP會議

• 請投信投顧公會洽會員就下列事項再進行研議

面向 研議事項

(1) 經濟效益面 請公會調查所有投信業者是否具有赴
海外進行銷售基金之能力、經驗、意
願、計畫及預估損益影響，評估開放
後可能受益及受害業者。

(2)法規調和面 在現行法規增訂護照基金專章，請公
會參酌國外修法例，考量境內外基金
監理衡平性，擬具修正法規條文內容
草案。



伍、擬議措施(2/2)

面向 研議事項

(3)成立ARFP專案小組
因應加入後之行政支援

請公會研議成立專案小組，辦
理護照基金預審、訂定審查分
工程序、參與ARFP國際會議之
事務支援、法規文件翻譯協
助…等。

(4) 產業輔導配套措施 • 對中小型業者提供協助，縮
小開放市場對產業負面衝擊。

• 蒐集國外基金銷售與管理法
規，並與我國法規進行比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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